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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立 東 華 大 學 管 理 學 院 行 政 會 議 

九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會議紀錄 
 
 

時    間：96 年 9 月 13 日（四）中午 10 時 
地    點：院辦會議室（A202） 
主    席：陳澤義 院長 
出 席 者: （請簽名） 
列席人員：林達榮教授、李際偉、池祥萱教授 
記    錄：林香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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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報告事項： 
一、主席報告： 
1. 轉達 96.09.12 校行政會議重要事項： 
（1） 本校為配合教育部推動「12 年國民基本教育專案」第 8 項「推動大學支

持高中職社區化」子計畫，自 97 學年度起推動優質大學擴大辦理「繁星

計畫」招生方案。因本校係獲得「教學卓越計畫」經費補助之大學校院，

依其辦理原則各招生學系均提撥名額參加本招生方案。教務處並將於

09/18 日（二）召開大學招生簡章訂定會議，說明各相關事宜。 
註：教育部為使大學校院依其發展性質招收適才、適性之學生，並引導高中

職學生社區化，以落實平衡城鄉差距之理念，特定「大學繁星計畫－增加

名額受理各高中職學生入學招生方案」，以達照顧弱勢、區域平衡之目標。 
（2） 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第 12 點規定：有關膳雜費報支數額係以每日為單

位，如奉派 1.5 日之公差，其中 0.5 日之膳雜費應按每日規定數額 2 分之

1 報支（本釋義刊登 94 年 5 月版主計月刊「主計長信箱」）。故本校之出

差日數如經奉派有 0.5 日者，則應請依該規定辦理。因此事涉教師權益，

尚請各位主管代為轉達所屬。 
2. 96 年度資本門（圖書儀器設備費）運用檢討 

（1）95-2、96-1 新進教師，由院撥發 15 萬/每人至所屬系所，總計 150 萬。

詳如下： 
企管系 96-1 陳淑玲助理教授 
國企系 96-1 高月霞副教授、沈宗奇助理教授 
會計系 95-2 王肇蘭助理教授 
資管系 95-2 

96-1 
江宏祥、陳林志助理教授 
蘇柏全助理教授 

財金系 95-2 
96-1 

候介澤助理教授 
林金龍教授、黃瑞卿助理教授 

（2）本院已於 08/02 發文提醒各單位資本門預算執行進度應按比例完成，

並將依時程辦理圖書經費之統籌應用。 
（3）96 年度各單位之圖書經費將於 09/20 日（四）凍結，餘數由院統籌。

目前各單位之圖書經費餘額。統籌款預計將支付 2008 年的台灣經濟新

報資料庫維護合約費。 
（4）2008 年新報資料庫維護費為 1,158,796 元，依本院行文人社院請求經費

分攤之結果，人社院將支付 250,000 元，餘由院本部支付。 
（5）會計室（按往例）會於本月中、下旬通知辦理經費流用申請，請各系

所依照時程辦理。 
（6）96 年度之資本門預算執行，會計室（按往例）應通知各單位於 10/31

前將動支案送達會計室，管院擬定 10/15（一）前請各系所完成已分配

之經費講購程序；未完成之經費將由管院統籌，轉支援急需經費之系所

運用。 
（7）各系所可預先提本年度急需支援之經費預算表，並於 9/28 日（五）前

送院彙整，提院行政會議討論，屆時將排列優先順序使用之。 
3. 本院每學年固定於開學第一週辦理院教評委員選舉作業。本學年度第一次院

教評會已於 09/13 日（四）召開，開會成員為 95 學年度之委員（依管理學

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辦理）。 
4. 請各位主管預留每週四早上的時間不排課，以利管院召開各項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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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管院教師社群經營召集人（池祥萱教授）報告： 

 96 學年度延續前 95 學年部分承辦成效佳的主題之外，另增加一個增進教師

教學專業或研究方面成長課程如下： 
（一）老鳥領航計畫 
（二）優良教師訪談 
（三）教學與研究成長座談會 
（四）教師交流平台 

院長裁示：謝謝池教授的報告，去年“教師社群經營＂舉辦了相當多的活動，對

各項議題有廣泛的討論，希望本年度可以繼續規劃更多議題。在解

除教學壓力、心靈成長方面的系列課程，看看能否規劃一全院性的

踏青活動（如花蓮觀光景點一日遊的行程），讓大家可以藉此聯繫感

情、紓解壓力，並合影留念。 
 
 

貳、討論事項： 

一、本院 96 學年度課程委員會、教務會議提案，請討論。 
（一）96 學年度課程規劃表修正案 
（二）96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表修正案 
（三）教務會議提案 
說明： 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送校課委會、教務會議提案討論。 

 
 

二、「系所評鑑」相關事宜，請討論。 
說明： 
（一）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於 96.09.06 日來文說明，評鑑資料準備，上半年度受評

學校以 94 學年度至 96 學年度上學期，共二個半學年度為準。 
（二）系所應於本（96）年 10-12 月間完成自我評鑑，系所邀請委員來校自評時

間，原則以一天為限。 
（三）系所邀請自評委員來校之經費標準與分攤比例如下： 

1. 審查費：每人 4,000（邀聘委員以 3 至 5 人為限） 
2. 住宿費：1,600 
3. 交通費：實報實銷 
4. 以上費用，由校支付 80％，院/系所支付 20％ 
5. 無編列餐費，請各系所自行負擔 

（四）如欲申請系所「共同評鑑」者，請注意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的通知（約系所

實地訪評前 6 個月），依規定格式填表辦理 
（五）各系所評鑑初稿已由系所繳交至院，請參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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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 
1.  請各系所於邀請外審委員來校自評前二週繳交自評報告，一份送院，一份

送研發處備查。 
2.  有關系所合併評鑑部分，除本院高階經營管理碩專班經高等教育評鑑中心

明確回覆不得申請與系所共同評鑑外，其餘系所（以同一學門者為限）可

在評鑑中心來文調查時，申請共同評鑑。 
3.  由院系所分攤之 20％自評費用，統一由院方支付。惟系所應於 9 月底前

提報預算書，以利彙整後向校方更換經費來源（以設備費更換業務費），

並請於 12/21 日（五）前檢據（以申報零用金方式）向院申請經費。 
 
 
 

參、臨時動議：無 


